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集中区一元大道以东、龙舒路以北、科技路以西区域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六安新厂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9 月，注册地址位于六安

市金安区长淮路 666 号，注册资金 6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有环境治理设施与工程的投资、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环保成套设备研

发、生产与销售；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环境规划与评价；高、低压配电柜、配电箱设计、成套

加工与销售；高、低压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等。

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六安新厂建设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经六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六发改审批备〔2014〕70 号），项目选

址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集中区一元大道以东、龙舒路以北、科技路以西区域，

占地面积 68661.14 平方米，项目建筑总面积 69873 平方米，总投资 2.4

亿元。其设计产能为年产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500 套、轻便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 10000 套、点对点布水器 400 套、筛网格栅 500 套、酶浮填料及填

料架 1000 套、非标设备（RO、UF 超滤）150 套、电器电柜 3000 套。

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六安新厂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内容，包

括 1#车间、2#车间、3#车间、公用设备车间（配电房、污水站）、研发楼、

综合楼（包括专家楼、食堂、员工宿舍等）、环保服务平台，以及配套的

公辅设施及环保工程等。该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4 月

正式投入试生产，各项生产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均已投产正常运行，目

前其实际产能达到设计产能。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业卫生及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相关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关于

加强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原皖安

监健[2017]86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3 日委托安徽诚翔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对其六安

新厂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现场调查人 李康、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12 月 04 日

采样人员
单朋、张月琴、王岩、周文

丽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12 月 06 日-08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琦、朱琳、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2.12.06-2022.12.30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彭虎

评审照片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依据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

定的要求，本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二十三）专用设备

制造业-环保、邮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属于职业病危

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目前，本项目已设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施）均正常运行，所采取

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设施）基本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本次评价现场检测时间不处于当地高温季节，故未对存在高温

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建设单位应于高温季节（每年

7-9 月）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作业场所 WBGT

指数进行检测。

（2）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

〔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

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建设单位与劳动者订

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

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3）加强车间地面、设备清灰作业，制定清扫制度，采取机械化清

扫机或湿式清扫作业方式，避免作业过程中产生二次扬尘。

（4）针对除尘器清灰、活性炭更换、生产设备设施大中修等委外作

业，建设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

和个人，并以书面形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健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场所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

危害申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

护，并检查其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1）针对各厂房噪声作业场所，建议建设单位加强作业场所防噪措

施设置与管理，加固产噪设备减振基座设置，工件运转过程中轻拿轻放、

轻运转；同时结合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等综合防噪措施；确保作业场所噪声

强度符合职业卫生接触限值要求。根据以上风险分析结果提出以下风险控

制对策：

Ⅰ级(轻度危害)：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可能对劳动者的听力产生不

良影响。应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设置噪声危害及防

护标识，佩戴噪声防护用品，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采取职业健康

监护、定期作业场所监测等措施。

Ⅱ级（中度危害）：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很可能对劳动者的听力产

生不良影响。针对企业特点，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采取纠正和管理行

动，降低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

（2）本项目 1#车间、2#车间、3#车间均涉及非固定的焊接、打磨作

业区域；建议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将焊接、打磨作业区域集中布

置，采用固定式侧吸罩进行局部通风除尘，罩口风量控制在 0.5～1.0m/s，



收集的含尘废气采用集中式高效布袋除尘器过滤净化处理后室外排放。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对

新进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正常生产后，对

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的工人按要求进行的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性事故时

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查。

（2）建设单位应按照《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组织

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以书面的方式告知劳

动者，劳动者签字确认后可复印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相关内容。

（3）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

籍贯、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等。

（4）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类别、具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的要求确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1.16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控评报告》通过评审。建设单位应按照上述和《控评报

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经建设单位负责人确认后，职业病防护设施通

过验收。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控评

报告》，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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